附件2
《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 

2015年，为加强本市绿道建设成果保护、促进绿道运营管理，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发改、财政等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印发《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》（京绿城发〔2015〕1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为绿道管护、运营、资金保障及监管等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撑。历经十年发展，对照首都花园城市、韧性城市建设及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，原《办法》在推进绿道系统空间整合、功能融合，提升连通性、舒适性、便利性，强化品牌塑造与运营管理等方面已显不足。为固强补弱、促进绿道高质量发展，助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，依据《北京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(2023年—2035年)》中“构建多道融合、功能复合、平急两用的绿道系统”的新要求，市园林绿化局会同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委等部门启动了《办法》修订工作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《办法》修订稿。 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修订稿共34条，分为总则、规划建设、绿道管护、运营服务、资金管理、监督检查以及附则等7章。
（一）扩展管理范围，实现全域覆盖

修订稿涵盖绿道规划建设、管理、管护、运营、资金、监督等全环节，内容更系统全面。同时，秉持“多道融合”理念，将本市范围内由不同部门依职能建设管理的绿道纳入《办法》适用范围，确保全市各类绿道管理均有章可循，实现全域覆盖。 

（二）明确主体责任，细化责任分工

修订稿规定，市区园林绿化局为本市绿道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分别负责全市和本辖区绿道的统筹、协调以及管理等工作；水务、文旅、体育等部门作为绿道管理部门，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其建设的有关绿道相关工作；发改、财政、规自、交通、交管等部门，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绿道项目、资金、规划、借道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细化管护要求，提升工作质效

修订稿全面明确游径、设施维护、绿化养护、卫生管理、安全管理等五项管护内容及标准，增强管护工作的实操性与规范性。例如，游径管护方面，需根据步行道、自行车道、综合游径的不同特点，设置指示、警示标识等，引导市民安全使用；同时要求绿道借道连接线设置明晰标识牌，保障绿道信息连贯。 

（四）创新运营机制，激发市场活力

 修订稿提出“政府监管、专业化管理、公司化运营”为主的运营模式，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绿道运营，对运营主体及职责、驿站运营、安全保障、经营收益及期限等作出规定，为运营服务的规范化、市场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。其中，在运营收益方面创新性提出，将部分运营收益用于日常维护及运营管理，既调动运营方积极性，又减轻财政压力。 

（五）规范资金使用，保障长效运行
修订稿明确绿道建设、管护以及养护资金须专款专用，专账管理。建设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内容和标准使用，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建设规模、标准和内容。管养资金不得用于与绿道管理无关的支出。

（六）列名禁止事项，守护绿道秩序

修订稿从占道、妨碍他人游憩、破坏绿道卫生、损坏设施、毁坏植被、建设违建、惊扰野生动物、擅自野外用火以及其他等9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禁止规定，并明确绿道管理单位要对违规行为及时劝阻制止，为守护绿道管理秩序提供了文件支撑。

三、其他

修订稿将以市园林绿化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、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等6部门规范性文件形式印发，《办法》发布之日，《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》（京绿城发〔2015〕10 号）同步废止。


